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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4月12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国家国防

科技工业局《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

作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和公司的实际情况，现拟在《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增加军工事项特别条款，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条款 

第十二章 军工事项特别条款 

第二百一十条  公司应承担下列义务： 

（一）接受国家军品订货，并保证国家军品科研生产任务按规定的进度、质

量和数量等要求完成； 

（二）严格执行国家安全保密法律法规，建立保密工作制度、保密责任制度

和军品信息披露审查制度，落实涉密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介机

构的保密责任，接受有关安全保密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三）严格遵守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管理法规，加强军工关键设备设施登记、

处置管理，确保军工关键设备设施安全、完整和有效使用； 

（四）严格遵守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管理法规； 

（五）按照国防专利条例规定，对国防专利的申请、实施、转让、保密、解

密等事项履行审批程序，保护国防专利； 

（六）修改或批准新的公司章程涉及有关特别条款时，公司应经国务院国防

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同意后再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七）公司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



的规定，在国家发布动员令后，完成规定的动员任务；根据国家需要，接受依法

征用相关资产； 

（八）控股股东发生变化前，本公司、原控股股东和新控股股东应分别向国

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履行审批程序；董事长、总经理发生变动，军工科研

关键专业人员及专家的解聘、调离，本公司需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

案；本公司选聘境外独立董事或聘用外籍人员，需事先报经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

主管部门审批；如发生重大收购行为，收购方独立或与其他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

公司 5%以上（含 5%）股份时，收购方须向国务院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备案。 

二、修订条款 

《公司章程》原“第十二章”变更为“第十三章”，序号顺延。 

 

除上述修订条款及部分条款序号发生变化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

变。本次《公司章程》条款的修订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为准。 

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及市场监督管理机关核

准。 

 

特此公告。 

 

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13日 


